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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商” 

高 俊 

[摘 要] “士农工商”是传统中国社会的核心结构。处于这一结构中的“商”，实质上处于社会的边 

缘并为主流社会意识所排斥。在近代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之下，“商”的经济和社会内涵得以渐次更新， 

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清王朝的覆亡，则使这一传统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错动。近代“商”观念的历史嬗变， 

体现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深层结构性的变动，这种来自经济和社会层面上的演变，决定了近代中国社会 

的整体动向。 

[关键词] 商； 社会结构 ；郑观应 ；实业 

一 传统“商”概念及其经济、社会内涵之分析 

严格来说，中国古代社会有阶层而无阶级。前者是传统社会结构中的一个概念，这个概 

念更多地属于一种非经济分析术语，是以社会功能、社会地位作为划分标准和评价尺度的， 

人们常说的“士农工商”是其具体结构的简要概括。而在近代中国社会剧烈的转型中，受到 

冲击最大的是首尾两个阶层，即士和商。 

在传统概念中， “商”的语意极广，商业、商人，是“商”最基本的两个含义，而与“商” 

概念最接近的莫过于“贾”字。 “商” 、 “贾”有两个主要的经济涵义。一是作为经济生活环 

节之一的“商” ，即商业；二是作为一种社会阶层的“商” ， “商”阶层只不过是社会剩余产 

品交换的操作人。古代传统社会中，生产环节天然地归属从事小家庭农业生产的“农” 、以 

及从事小手工业生产的“工”两大阶层。这种概念上的分野，与传统农业社会及大一统帝国 

的经济和社会现实相契合。 

传统社会中 “商” 的经济内涵决定了 “商” 阶层的社会内涵。 从整体史的角度来看， “商” 

无疑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之一，常与“奸猾”、“寡廉鲜耻”等联系在一起。当然在 

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中，并非一概地歧视“商”。在古代典籍中就曾出现过“商农工贾不败其 

业”的记载。 ① “商”“农”可以并列相称，其“业”不分高下。 

尽管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商人必不可缺，但由于不事生产却能聚敛财富，因而被视为社 

会的寄生者。在传统儒家文化的观念形态中，农业社会里强烈的“义利”之辩的伦理意识将 

商人的逐利斥为道德低下；在社会制度和官方法律中，严格限制着商人阶层的社会政治权利 

和社会机遇；历朝经济政策都奉“重农抑商”为圭臬，商业则被视为“末业” ；在“士农工 

商”的社会结构中，商也位居其末。 

从农业社会大一统帝国的政治利益出发，商人是难以信任和依赖的一种社会力量。首先 

因为统治者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农村和农业生产， 其兵员也来自乡村，城市和商业只是奢华 

消费的代名词和小农经济的潜在侵蚀者； 其次，追逐私利的商人被认为会与国家争夺社会财 

富。从而损害公共利益；再次，职业性质决定了商人的高度社会流动性，与“地着”的农民 

相比，他们的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则可能常常脱离国家和社会机制的控制， 从而成为政治稳 

定的一大隐患。西汉时晁错就向汉文帝指出这一点： “不农则不地着，不地着则离乡轻家。 

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 
② 

这种情况在古代世界并不鲜见。有研究者查阅了埃及、巴比伦、罗马、希腊、中世纪欧 

洲和中国、17 世纪的新英格兰、18 世纪的英格兰以及 19 世纪的法国的历史记载后，也“发 

①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1980年校勘本，第 1879 页。 

② 
《汉书·食货志上》，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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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所有这些社会都鄙视商人并限制商人的司法和政治权利。 ” ① 

二 近代历史背景下“商”的经济内涵之嬗变 

“商”在中国近代的社会地位、功能的转变这一问题，必须在近代的全球历史背景下来 

看待。其最根本的原因是现代性因素，即主动、充满活力而野心勃勃的现代“市场经济和资 

本主义”对一个被动、自我循环而惰性十足的传统农业社会的渗透和影响，以及后者对这一 

无可抵拒的历史潮流的适应过程的一个必然现象。 布罗代尔曾这样解说他眼中的近代经济现 

实： 

在产业革命前的经济中，依我之见，首要的义理就是当时那种仍然是初级的经济所 

蕴含的刻板、钝滞和艰涩，与一种现代化发展所引发的有限的、参与人数不多的、然而 

却活生生、强有力的运动共存共处。一边是村落中的农民，他们过着绝少与外界来往、 

几乎是完全自己自足的生活； 另一边是正在伸展着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 它们在蔓延， 

在一点一点地铸造着并且也已经预示着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总之，至少有两个天地， 

两种陌生的生活，而其各自的实体却又互成因果。 
② 

这在近代中国，亦不例外。所不同的是，布罗代尔所言的这后一种运动、后一种生活、 

后一个天地， 并不是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肌体中直接生长出来的， 而是通过各种方式从外部 

世界移植进来的。在传统农业社会与现代工业社会两种相互对立的“物质生活”和经济体系 

相互争竞冲突的同时（在沿海资本主义经济逐渐兴起并与世界经济体系接轨的同时， 内地则 

走向逐渐而无可挽回的衰败化；资本主义在兴起，而传统小农经济则在解体和破产中。就整 

体而言，在旧社会肌体衰朽、功能紊乱的同时，新的因素却仍然在种种内外困境中艰难挣扎 

着。 不仅无法顺利接替旧机制的众多社会功能， 相反， 自身在严酷的内外环境中还在被扭曲）， 

还有东西方文化的差距（东西文化优劣的百年争论，甚至至今又重新兴起），殖民主义侵略 

因素以及相伴而来的反抗斗争也混杂其中（如义和团运动）。这些因素都决定了近代中国向 

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艰难和复杂。 

在这种新的经济运动中，近代工业化大生产和商业革命相辅相成， 成为新的国家经济的 

火车头。经济生活的变化、经济结构的重组，与诸种社会上层建筑的变迁相激荡，构成了每 

个传统社会的现代历程。广义上而言的“商” ，逐渐成为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一种代 

称。其经济内涵大大超越了古代的“商”观念，其社会内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近代中国 

人已经明确认识到，古之“商务” ， “不过日中为市，易事通工而止。……古人所谓商，商其 

所商，非今所谓商也。居今日而概念商务，其情势有不可同日而语者矣” 。 
③ 

其实，近代商业的诸多运作与传统商业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 首先是商品流通中的 

货物，已由剩余农副产品及小手工业产品为主，逐渐向近代工业产品过渡。其次，近代经济 

的复杂化和专业化， 商业中出现了诸多传统经济中所没有的辅助性产业， 如银行业、 信托业、 

保险业等等；再次，近代商业的股份公司形式、新式簿记制度也在逐渐渗入传统商业运作之 

中，并导致后者发生内在变化。 

另外，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所倚靠的物质手段更是传统社会没有过的新的生产力。 它 

需要的不仅仅是众多分散的小生产者的手工业生产方式，而是工业化的大生产方式。后者包 

括作为组织者的工业企业家、作为劳动者的雇佣工人、机械化的生产手段和科层化的车间组 

织等等。传统的“工”的概念远远无法容纳这些新兴事物（即使是它们的雏形），于是，我 

们可以看到，在近代的话语里，它们被一股脑地纳入所谓“商务” （有关商业的事务）和“商 

贾”的范畴内。 

① 
（美）陈锦江著：《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版，第 19页。 

② 
（法）布罗代尔著：《资本主义的动力》，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3—4页。 

③ 
郑观应：《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591—5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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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逐渐发展， 工业社会时代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中国社 

会中不断生发成长。正处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接点上的中国人，一方面仍然脱不出传统经济社 

会中的“商”观念和思维模式。由此导致的一个现象是，新的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现 

象，基本上都被纳入了传统“商”的范畴中去认识和评估；另一方面，随着这些新因素的渗 

入，又必然导致传统“商”的经济内涵和阶层内涵的扩展，新的观念不断滋生和发展。 

（一）近代“商务”一词的经济内涵 

郑观应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早期代言人之一，他的“商”的概念和思想，无疑可作为 

近代“商”观念的一个典型来加以研究。他对“商”所下的定义是： “商者交易之谓也。 ” 
① 
这 

表明，在他的思想中， “商”仍是仅限于一种商品交换行为，不过是“贸迁有无，平物价， 

济急需” 
② 
而已。然而，作为一位敏锐的时代思索者，郑观应的思考又不仅仅停留在此。就 

在同一文中还有这样的话： “商务之盛衰，不仅关物产之多寡，尤必视工艺之巧拙，有工以 

翼商，则拙者可巧，粗者可精。……即今力图改计，切勿薄视商工。 ” 
③ 
在这里，郑观应已经 

朦朦胧胧地触及了问题的实质层面。 “商务”不仅仅是一种商品交换领域，更进一步包括了 

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领域，即他所言的“制造” 。正如他明确指出的： “所谓通商者，岂商贾 

懋迁舟车通达而已乎？……制造一事为通商、 练兵之纲领。 ” 
④ 
需要注意的是， 这里的 “制造” 

一词， 已远远超出传统手工业生产方式， 而扩及近代的工业化大生产及科技工艺等。 换言之， 

郑观应乃至当时人心目中的“商务” ，其外延早已超出了单一的商业交换领域，实际上成为 

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统称。在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传统社会经济生活 

中， “商”的功能只不过是“贸迁有无”而已；而在现代社会经济中，以工业化大生产为基 

础的商品经济（包括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成为整个经济生活的主轴。 

（二）近代“商贾”一词的阶层内涵的扩大 

尽管从严格的概念界定上看，近代新兴的中国商业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不能与传 

统意义上的“商贾”混为一谈。但在时人的思维上与言论著述中，他们一概被纳入了“商贾” 

这一概念中。然而，也正是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做法，造成了“商”的阶层内涵的迅速扩大， 

并进而使“商”的传统观念日益模糊和分崩离析。人们的观念在不断转变中。 

一方面，人们仍未脱出传统“士农工商”的阶层划分方式和思维模式。 “商者运已成之 

货， 工者造未成之货……有工艺然后有货物， 有货物然后有商贾耳。 ” 
⑤ 
按照这一说法， 则 “造 

未成之货”的经济功能一归于“工” ， 而“商”则是“运已成之货”的商业资产阶级而已。 

殊不知，传统社会的手工业生产方式中，商品生产者是均质化的小手工业者；在近代工业化 

大生产的生产方式中，参与商品生产的人则裂变为工业资产阶级（作为组织者）和工业无产 

阶级（作为劳动者）。传统概念中拥有一技之长的“工”显然无法涵盖作为近代工业化商品 

生产的组织者的工业资产阶级。传统的“士农工商”的阶层划分方式已经无法解释近代经济 

生活中的诸多新鲜现象。 

而在另外一些场合，这种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则被统统纳入“商贾”概念之中，从而使 

“商贾”的阶层内涵得以扩大。甲午战后，针对日本大规模在华投资设厂的情况，郑观应建 

议： “凡通商口岸，内省腹地，其应兴铁路、轮舟、开矿、种植、纺织、制造之处，一体准 

民间开设，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便。全以商贾之道行之” 
⑥ 
。这里所谓的“商 

贾之道” ，绝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商品交换和贩运交易的规律，而实际上成为资本主义市场 

经济规律的代名词。在敦促政府给予“商务”以大力支持的一段论述中，他建议： “或有多 

财善贾，奇才异能，创办制造、机器、矿务、轮船、电报等局……当奏请朝廷给予匾额，以 

① 
郑观应：《郑观应集》，第 588 页。 

② 
郑观应：《郑观应集》，第 607 页。 

③ 
郑观应：《郑观应集》，第 588 页。 

④ 
郑观应：《郑观应集》，第 725 页。 

⑤ 
郑观应：《郑观应集》，第 729 页。 

⑥ 
郑观应：《郑观应集》，第 6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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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鼓励。诚若此，则商贾中人材辈出……自然商务振起，而阛阓日有起色矣！ ” 
① 
在这里所提 

出的“铁路”“开矿”“制造”等业，早已超出了传统“商贾”贩卖货物、 “贸迁有无”的商 

品交换领域，而进一步包括了近代工业资产阶级所经营的现代型工业企业。换言之，近代的 

“商贾” ，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一个代名词。 

郑观应关于“商务” 、 “商贾”的这些表达方式，是时人言论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他是那 

个时代中国人“商”观念的一个典型代表。 “商”的观念，在当时呈现出一种多维性与矛盾 

性，传统思维与现代思维在这里扭结纠杂。然而，又可以说，若没有传统思维的承接，现代 

思维是无法渗入中国人的思维中并为中国人所理解的。正是这里有意无意的概念“偷换” ， 

才能完成传统思维向现代思维的过渡。 

（三）实业一词的出现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西方经济思想的逐步传入， 人们的言谈和报刊的文章 

中又出现了“实业”一词。较之笼统的“商务” ，该词汇更为精确和贴切地规定了资本主义 

的商品生产领域。概念和术语的规范化，是思想的发展和进步的一大表现。另外， “实业” 

一词巧妙地脱开了根深蒂固的传统思维意识加在“商”身上的重重枷锁和阴影。新的资本主 

义经济和资产阶级将自己冠以“实业”的帽子以区别于传统思维中的“商”不事生产的寄生 

形象，这一词汇又正好投合了近现代中国之讲“经世致用” 、重“实学” 、 “实务”的时代倾 

向，遂大行于世。但是“实业”一词与“商务”的界限仍然十分模糊，大多数场合下人们还 

是把它们混为一谈。 

三 “商”社会内涵的变迁：从“四民之末”到“四民之纲” 

“士农工商” 的社会结构是和传统封建农耕经济相适应的。 在近代 “数千年未有之奇局” 

的剧烈变迁中， “农本”与“商末”发生了明显的错动。 “稽古之世，民以农为本；越今之世， 

国以商为本” 
② 
在 19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 “沿海士民嗜利忘义，习尚日非” 。 

③ 
“农本” 

思想遭遇挑战，从沿海到内地， “商末”的意识正日益在人们脑海中淡化。可以将甲午战争 

视作一个分水岭，在这以后， “商本”思潮风行于世， “绅商”成为最时髦的称谓。1905 年， 

清廷也正式宣示“窃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天下虽分四民，而士商农工具为国民之一分 

子……而实行之力，则惟商界是赖” 。 
④ 
在这里，传统的“士农工商”变成“士商农工” ，并 

被寄予了厚望。这是“商”社会地位上升的第一步。 

面对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侵略的步步深入和现代性的挑战，士大夫阶层多忧心忡忡，孜孜 

以求富国强兵之道。然“富与强实相维系也” 
⑤ 
要求富，则“商务者国家之元气” 

⑥ 
。要抵拒 

西人之侵略，就“不独以兵为战，且以商为战，况兵战之时短其祸显，商战之时长其祸大。 ” 
⑦ 
既然 “商足以富国” ， 又可 “制西人以自强” ， 

⑧ 
郑观应由是质问道： “安得谓商务为末务哉？” 

⑨ 
随着现代化进程在中国出现的巨大区域落差，东南沿海的资本主义发展远远超过了西北内 

陆省份，郑观应又以之为例论证道： “今西北各省大有不可终日之势，东南数省尚可支持者， 

则一巨贾豪商足以与洋人争利者踵相接耳。由是观之，商固不綦重哉？” 
⑩ 
一代先觉者敏锐 

洞悉到“商务”与国计民生之生死攸关，由是发出震撼时代的呐喊“兵战不如商战” 。 

① 
郑观应：《郑观应集》，第 612 页。 

② 
郑观应：《郑观应集》，第 591 页。 

③ 
许瑶光：《谈浙》，《太平天国》丛刊本 6，第 615页。 

④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第 732 页。 

⑤ 
郑观应：第 595 页。 

⑥ 
郑观应：第 604 页。 

⑦ 
郑观应：第 595 页。 

⑧ 
郑观应：第 593 页。 

⑨ 
郑观应：第 614 页。 

⑩ 
郑观应：第 5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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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既重要如斯，则传统思维中“商”不事生产的寄生形象亦逐渐得以改变，越来 

越多的人意识到， “商”的“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商之义大矣哉！ ” 
① 
不但不 

能把商人“一例目为市侩” 
② 
，还要“一变隆古之习，视商如士” ，如此才能“商品既重，商 

人自多；商户愈多，商力愈盛。……重商之权操之自我，重商之效更仆难终” 。 
③ 
一批具有功 

名的士大夫们纷纷弃仕从商，进一步模糊了“士” 、 “商”的界限，士绅与商人的联合，更致 

使“士首” 、 “商末”的等级差别，演化为“士官商民混一无别”的社会现实。 
④ 
随着科举制 

度的废除和清王朝的覆亡，传统“士农工商”结构中的“士”最终失去了自身的依托和凭借， 

使得这一结构发生了最后的错动。 “通都大邑贸易繁盛，商人渐有势力，而绅士渐退……殆 

渐已打破从来之习惯， 商居四民之首了。 ” 
⑤ 
近代 “商” 的社会经济内涵的嬗变， 以及传统 “士 

农工商”结构的明显错动，在提升“商”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同时，也必然导致“商”政治意 

识的觉醒，这亦预示着新的政治变革的到来。 

四 从“边缘”走向“中心” ：新崛起的近代政治群体“商”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传统社会经济体制的剧烈嬗 

变，使得商人政治地位的上升成为必然。美国政治学大家亨廷顿曾这样形容现代化过程中的 

社会结构变动及对社会政治的影响：现代化的进程破坏了传统社会原有的众多“自然的”共 

同体，或者使其功能大大降低，如大家庭、宗族、部落、行会等等。与此同时， “现代化已 

造就出或者在政治上唤醒了某些社会和经济集团， 这些集团过去或者根本就不存在， 或者被 

排除在传统社会的政治范围之外，现在它们也开始参与政治活动了，它们要么被现存政治所 

同化，要么成为对抗或推翻现存政治体制祸根。 ” 
⑥ 

如上所述，传统商人的政治参与之路，长期以来虽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然而，延至近代， 

由现代化进程所唤醒和造就的“商” ，作为政治上新觉醒的力量之一，成为积极参政的众多 

现代化群体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与观念的发展，商人参与政治变得越来越名正言顺。这种 

政治参与的方式是通过以下两种途径来实现的。 

（一）渗入传统的政治体制： 

在象中国这样的“后发性”现代化国家里，政府行为非常重要。因此，参与近代资本主 

义经济的商人清醒地认识到， “国政民情未尝不与商务相维系。 ” 
⑦ 
“商务之战，既应藉官力 

为护持，而工艺之兴，尤必藉官权为振作。……用官权以助商力所不逮，而后战本固，战力 

纡也。 ” 
⑧ 
而由于“商务”之重要，郑观应建议应扩大商人的政治权力， “商籍准就近应试， 

殷商准接见官长。 ” 
⑨ 
另外，众多官员出于逐利目的，投资工商业而列身“商贾” ，这种“亦 

官亦商”的情况，也从客观上增加了近代“商”阶层的政治能量。 

（二）开辟新的参政之路： 

郑观应早在其《盛世危言》中，曾建议清政府废捐纳而使“捐官之人转为商贾” ⑩ “商 

贾中如有品行刚方，行事中节者，人必举以为议员以办公事，是求利中不失其求名之望，求 

名中可遂其求利之心。 ” 11 在这里，无疑已经指出后来“商”阶层的新型参政模式了。随着 

宪政实验在清末和民国初期的逐步铺开， “商”阶层的参政活动也大量增加。亨廷顿说过： 

① 
郑观应：第 607 页。 

② 
郑观应：第 604 页。 

③ 
郑观应：第 594 页。 

④ 
民国《海宁州志稿》卷 40，杂志风俗，第4329页。 

⑤ 
胡汉民：《广东之光复与出任都督》，《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 

⑥ 
（美）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 1989 年版，第 366页。 

⑦ 
郑观应：第 623 页。 

⑧ 
郑观应：《郑观应集》，第 590 页。 

⑨ 
郑观应：《郑观应集》，第 594 页。 

⑩ 
郑观应：《郑观应集》，第 562 页。 

11 
郑观应：《郑观应集》，第 5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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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是通向政治权力之路” ① 。近代“商”阶层最有力的组织形态就是商会。商会在 1904 
年一经诞生，就积极地参加和领导了收回利权运动、抵制美货运动、地方自治运动、国会请 

愿运动和辛亥革命。1912 年底全国的商会联合会组成了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其参政意识 

较地方性商会则更上一层。1913—1914 年期间，商联会更是向政府力争商界国会议员的选 

举权和被选举权。 “商人之于国家，负担既重，休戚尤切，是既尽如许之义务，自应有相当 

之权利” ； 要求 “于参议院议员额中加入每省商会二人” ， “各省省议会由商会加入议员二名” 。 
② “商”所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随着其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上升，而在政治参与中发挥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 

五 结 语 

从政治、经济、文化上和社会地位上看，传统社会中的“商”都处在以小农经济为主体 

的传统农业社会中的边缘地带。这种不利的社会环境给传统社会结构下的“商”的经济和思 

想的“自为性”发展构成了极大的窒碍。但从另一方面而言，处于社会结构边缘地带的社会 

群体往往又是在行动上最具叛逆性和开创性、在思想上最具批判性潜力的人类集团。 相比较 

而言，身处社会结构的核心地带的社会群体，作为这个社会结构的最大受益者。在社会功能 

上，核心社会阶层成为该社会结构的卫护者；在意识形态上，他们也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个社 

会结构的天然辩护士并握有无可置疑的话语霸权。 在传统中国农业社会，这种核心社会群体 

就是“士”与“农”两大相互依存、相互转化、阴阳对立的阶层。（“农”是传统中国农业 

社会的核心群体之一，在一个尚未衰败、结构严整有序的农业社会之中，他们往往是社会惰 

性力量的最大来源之一，而在一个衰败和破产的农业社会非正常形态中，他们的破坏性力量 

与通货膨胀所起的作用类似，也并不足以作为创造性的革命源泉。）其中的“士”又是无可 

争议的领导者。从社会学的分析来看，这种核心群体是一个社会结构得以成型和稳定的必要 

支柱。然而，在一个传统农业社会需要通过“创造性的自我转换”以脱胎换骨地向现代工业 

社会转型的时期，他们的稳定气质往往会变成一种迟钝甚至偏执和顽固，从而成为一种阻碍 

力极大的历史逆流。而相反，在每个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 

股充满活力的因素在涌动，而且往往来自这个社会的边缘地带。就近代中国而言，“商”， 

这个传统社会的边缘人，就是这股活力的来源之一。 

在一个与中世纪截然不同的内外环境中，在新的经济、贸易因素的刺激下，中国传统社 

会的“商”自觉或不自觉地首先开始了自我转型。近代“商”观念的历史嬗变，正体现了近 

代中国社会上层建筑领域亦即制度、文化变迁与经济基础变迁之间的互动。笔者以为，这就 

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深层结构性变动，亦即布罗代尔所言的， “长时段”历史发生在历史 

河流的深层中（即经济和社会层面上），但却决定了社会的整体动向。 

① 
（美）亨廷顿著：《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 1989年版，第 427 页。 

② 
虞和平著：《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89页。


